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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新交规引发争论不是坏消息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新版《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自今年元旦
起正式实施，号称“史上最
严”的交管新规引起了许多
争论，其中“闯黄灯扣 6分”
的规定最受关注。不少人认
为在黄灯亮时紧急刹车易
致追尾，“违背牛顿第一定
律”的规定在执行当中将会
带来很多难题，有媒体明确
提出缓行的建议，也有人认
为“闯黄扣分”是有必要的

“矫枉过正”。
面对争议，各级交管部

门的表态也不尽相同，有的
地方已经公开现场处罚“闯
黄灯”，但深圳等地交警表
示，受制于抓拍系统、信号
灯配时及查处具体程序等
因素，暂不对“闯黄灯”行为
进行处罚。广东省公安厅交
管局有关人士表示，深圳的
做法不符合交通安全法和
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是“违
背科学和法律精神的”。公
安部则要求各地公安交管
部门严格落实新交规要求，
维 护 法 律 的 统 一 性 、严 肃
性。自上而下要求严格执法

固然可以保障政令畅通，但
仅强调执法的从严，恐怕还
不能有效消解群众的不解
甚至抵触。从良好愿望出发
的新交规能否达到利民出
行的良好效果，仅靠通知或
命令是不够的，必须做更加
细致和耐心的工作。

对交管部门来说，针对
新交规的所有争论都是有益
的诤言，争论可以促使群众
深入思考交通安全问题，反
省自身不规范、不文明的驾
驶行为，其中的一些具体建
议也有助于相关法规的修订
和完善。面对群众对新交规
个别规定的不理解，也不能

全归结为法规意识的淡薄，
比如同样是新规定，对开车
打手机和不系安全带的严厉
处罚就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
支持。虽然群众的常识未必
绝对正确，但也绝不能漠视
群众基于常识做出的判断，
有关部门在制定关系公众利
益的法规时应该有更加开放
的姿态。

公安部的数据表明，新
交规实施首日，一些城市接
报的交通事故数量比前一日
有显著下降，这可能坚定了
交管部门严格执法的决心。
有法必依确实是建设法治社
会的基本要求，新交规既已

实施，各地确有必要以统一
的执法尺度规范驾驶行为。
除此之外，公安交管部门还
应考虑后续可能出现的诸多
问题，以便及早防范和应对。
任何法规的实施都不能脱离
社会现实，要让新交规在执
行当中取得最大的实效，交
管部门还应做更详细的解
释，做更充分的配套工作。现
在，不少城市的交通都有划
线不清、信号混乱等缺点，给
群众出行增加了很多违规

“陷阱”，如果在这样的交通
环境中片面强调执法的严
格，不免会给人留下“严以待
人、宽以律己”的印象。目前，

仅靠几个城市在节假日获得
的数据还不足以完全体现新
交规的效果，交管部门仍需
以务实的态度跟踪研究，及
早解决群众无心违法却又难
以避免的尴尬。新交规的实
施已经证明，法规总要适时
而变，今天发现问题就有利
于将来解决问题。

新交规实施数日争议不
断，凸显了一个各方正在积
极参与的“磨合”，将来的修
正和取舍还当以长期观察的
事实为依据，而不是看谁的
地位更高或谁的音量更大。
总之，今天的争论不是坏事，
也不是终点。

对交管部门来说，针对新交规的所有争论都是有益的诤言，争论可以促使群众深入思考交通安全问题，反省自身不
规范、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其中的一些具体建议也有助于相关法规的修订和完善。

如果在规定出台前，
相关部门作了充分的调查
和研究，充分听取了专家
意见，并经过公共讨论，这
些问题肯定会在立规之初
就被提出来，不至于遭遇
这种实施后的执行困境和
尴尬。无论是立法，还是规
制，之所以要开门让公众
参与，除尊重公众知情权
和参与权外，更是为了最
大限度地吸纳民智和最大
限度地减少争议。公众尽
早参与讨论，不仅能发现

问题，也能将各方意见尽
早在博弈中融入法规，避
免执行后的争议和反对。
闭门立法，法规在实施后
必然会遭遇极大阻力，被
排斥在立法之外的民众，
会在法规实施后以不合
作、不服从、不遵守等方式
抵制。

在立法和规制上，多
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就
是正确的，多数人可能出
于自私的考虑而抵制有
利于公益的规定——— 但

一定要尊重科学。舆论对
闯黄灯新规的批评，并非
出于车主私利，更非滥用
多数人暴力，而是以科学
的名义去质疑。尊重科学
的话，就请先缓行这一可
能导致更多问题的闯黄
灯规则。中国的交通文明
和汽车文明需要建立，乱
闯灯的陋习需要消除，但
应该以尊重科学的方式
解决，不能乱拍脑袋。(据

《中国青年报》，作者：曹
林)

从理想的角度看闯黄
灯，似乎是罚得越重越有
震慑力；但从实际操作来
看，一味地重罚，显然不能
真正解决问题，相反，交规
让司机如履薄冰，也未必
就是好事。“闯黄扣6分”有
几个需要完善的地方。

其一，要在执法层面
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虽
然交管部门回应称，只要
机动车任何一部分已越过
停止线，就可继续通行不

算闯黄灯。但车主在操作
时，是很难拿捏尺度的。现
在，很多地方因为这样的
新规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事
故，本身也对交通安全不
利。如何完善，是需要考虑
的。

其二，一些交通设施
是否跟得上新规。有网友
建议安倒计时信号灯或黄
灯前闪烁提醒，这些都是
需要研究的技术调整。否
则，只会让车主无所适从，

也加大了执法成本。
其三，“闯黄扣6分”规

定本身，也有值得商榷的
地方。我同意对闯黄灯进
行一定的处罚，但是否一
定要罚6分？能否以相对较
轻的罚则，将闯红灯和闯
黄灯的严重程度做一些区
分？(据《新京报》，作者：王
军荣)

“闯黄扣分”新规仍需完善

建议缓行黄灯新规

□郭文婧

继媒体爆出郑州有11套
房的90后“房妹”及其父母均
有两个户口后，又有爆料称

“房妹”的哥哥翟政宏也有两
个户口，并在郑州有1 4套房
产，翟振锋妻子拥有4套房。至
此“房妹”一家已爆出拥房29

套。(据1月3日《京华时报》)

“房妹”事件是悬疑剧，也
是连续剧，背后的浑水究竟有
多深，吊足了公众的胃口。接

下来还会有怎样的爆料，令人
期待。但有一个细节值得回
味，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
长翟振锋因“利用职务便利为
亲属谋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
为”，已于2011年9月被纪检部
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处分。他为哪些亲属谋取了利
益，谋取了哪些利益，其他违
纪行为是哪些，官方至今没有
披露。虽不能肯定“房妹”事件
本身就是一个窝案，但事件波
及的范围，恐怕绝不止“房妹”
一家。

万事只怕“认真”二字。超
生是如何不声不响进行的，双
户口是怎样办成的，“房妹”家

的房子是怎样来的，经济适用
房是怎样变身商品房的，15岁
的未成年人是怎样注册公司
的，是哪些人为这一连串的奇
迹提供了“方便”，得到了怎样
的利益回报，等等，只要认真，
就不可能没有真相。但问题
是，如果调查仍停留在郑州市
二七区委的层次，谁能相信最
后的真相呢？

“房妹”事件的连续剧还
在上演，当地官方还要坐等舆
论逼宫多久？时间是最好的稀
释剂，也是最好的试金石，难
道只能靠公众高涨的热情和
媒体不顾审丑的执著，才能消
除“房妹”事件“烂尾”的隐患？

“房妹”事件的水究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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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点

许多人发问：闯黄灯
违法，那与闯红灯有什么
区别呢？那么，反过来问一
句：如果黄灯可以随便闯，
那与绿灯又有什么区别
呢？“闯黄灯”违法，是一个
必须确立的概念。《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信号
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
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
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
示警示。作为一种过渡信
号灯，黄灯的作用是发出
警示，提示驾驶员信号即
将变换。《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38条规定：黄
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
车辆可以继续通行。由此
不难看出，没有越过停止
线的车辆在黄灯亮起时是
禁止通行的。相比之下，新
交规不过是明确了相关罚
则，只是这样的规则被人
漠视良久，乃至难以接受
违法的事实。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
则它将形同虚设。规则首
先是用来遵守的，只有在
遵守规则的过程中，才能
发现规则可能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从而启动后续程
序进行补充和完善。任何
规则，在作为强制性规范
出现的时候，都必须得到
遵守，这不仅是关乎规则
本身的效果，更是关乎一
种国民素质的培养——— 任
何问题都应当在规则设定
的范围内寻求解决，而不
是动辄穿越规则另辟蹊
径。当然，如何使相关规则
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善，
也是交管部门必须认真对
待 的 课 题 。( 据《 新 民 晚
报》，作者：赵志疆)

“闯黄灯”本就是违法行为

对新交规，重要的是
及时总结现实中遇到的问
题，并逐步加以调整，而不
是武断认定其是“拍脑袋
法规”。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
题，是很多驾驶者对黄灯
的概念认识模糊，驾驶习
惯不佳。本来“黄灯减速”

应是大原则，却在很大程
度上被当作“就要亮红灯
了，还不快走”的信号，许
多人为抢过路口，实际上
养成了“黄灯加速”的错误
驾驶习惯，大大增加了道
路危险系数。

“闯黄扣分”新规的出
炉，是针对这一特殊习惯、

现象而“矫枉过正”的举
措。换句话说，当务之急是
加大交规普及力度，真正
树立起“路口减速”、“黄灯
减速”的良好交通习惯，当

“黄灯减速”习惯真正养成
之际，“闯黄扣分”的矛盾
就会大大缓和。(据《新京
报》，作者：陶短房)

有必要的“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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